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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ankauskas v˙ I」ithuania

〈羈押被告之通訊監察〉

歐洲人權法院第三庭於2005/2/24之裁判

案號 ‥ 59304/00

呂雅婷* 節譯
判決耍 旨

1﹒ 監所機關對於在押被告收發的信件為日行性無差別式的開拆檢

閱措施， 千預在押被告受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第1項所保障的通訊自

由，只有在通過同條第2項的檢驗︰必須是依法追求正當的政府利益'

且符合民主社會之所必需 ， 此一千預始具有正當化基礎 o

2˙在押被告 〈申訴人) 縱有逃亡或千擾訴訟程序之虞 ， 亦不足以

正當化對其為日行性無差別式的信件開拆檢閱措施， 尤其是申訴人與

其律師間往來的信件， 除合理原因存在 ， 否則其密匿性應被尊重o此
外﹐ 對於申訴人寫給其他國家機關申訴處遇狀況的信件' 以及其他與
申訴人被訴案件無關的信件 ， 也找不出看守所方面有何正當理由對這
些信件施以檢查 o 立陶宛政府此日行性無差別式地對在押被告信件為

開拆檢閱的千預措施無法通過公約第8條第2項的檢驗0

涉及公約權利

* 律師 ， 國立臺潟犬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，美國波士頓犬學 (Boston University)

碩士(LLM)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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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、第8條第2項、第35條第1項、第42條

本案由歐洲人權法院 (第 三
庭)，亦即由

Mr˙ B﹒M. ZUPANCIC (審判

長)、
Mr˙ ]. HEDIGAN 、

Mr˙ L‧ CAFLISCH 、

M〔 C˙ B董RSAN ‵

Mrs˙ A˙ GYULUMYAN 、

Ms˙ R˙ JAEGER 、

Mr˙ E‧ MYJER

七位法官組成之合議庭承

審，另由庭務員 Mr﹒VBerger負貢

記錄o本判決係在2005年2 月 1

日作成評議 ， 並於前揭期日送達

於兩造o

程 序

1.本案起於立陶 宛 國 民

Ram口naS ]ankauskas Ran1 〈 】ˊ乂 下 浯芎

稱申訴人) 於 1999年6 月 22 日

依據歐洲人權公約第34條規定所

提起的編號59304/00 申訴案 ， 被

申訴人為立陶宛政府 o

2. 申訴人在本案中受有法律
扶助， 而其代理人為Vim…s巿的

執業律師 Mr′ V Vi1kaso 另一方
面 ， 立陶宛政府則是由其法務部

指 派 Mrs D˙ Jo己ien€= 為代理人 o

3. 申訴人對於菖iau1iai看守戶斤

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8 條之規

定， 開拆並檢閱其通信內容， 尤

為不滿。˙

4.本案依歐洲人權法院組織
規則第 52條第1項之規定分案至
本院第三庭 ， 合議庭依上開組織

規則第 26 條第 1 項所組成o此
外，鑑於Mr﹒P. K口ris這位先前由

立陶宛政府遴選之法官 ， 必須依

上開法院組織規則第28條之規定

迴避審理本案 ， 因此立陶宛政府

決定改由 Mr˙ J˙ Hedigan 代表列席
合議庭 〈歐洲人權公約第 27 條 、

上開法院組織規則第29條第1項
參照)o

5. 依據 2003 年 12 月 6 日 所

為之評議 ， 本申訴案應部份予以
受理。

6. 申訴人與政府各自依其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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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觀點提出書面的報告 〈上開法

院組織規則第 59條第1項參照〉。

7. 2004 年 11 月 1號 ' 歐洲人

權法院院依上開法院組織規則第

25條第 1項之規定重組各庭， 因
此本案改由新組成之第三庭合議

審理 (上開法院組織規則第52條

第1項參照)o

事 實

I˙ 本案背景
8. 申訴人出生於1972年，現

居於 蠹iau]iai o

9. 申訴人是一位離職警員 ，

涉嫌漬職和收受賄賂0 1999 年 3

月 12 日 ，宮iauliai地方法院以他有

逃亡和千授證人之虞為由 ， 將其

羈押於鏡auHai看守所o此後， 申
訴人便一再地被延長羈押 o

10. 蠹iau1iai 區法院於 2000 年

10月 3 日宣告申訴人漬職和收受

賄賂罪名成立 ， 並處以申訴人 8

年有期徒刑 o上訴法院則於 2001

年6月 29 日宣告維持原判 02001

年 12 月 18 日 ， 立陶宛最高法院

同樣駁回了申訴人對於該案進一

步的上訴，該案並因此確定0嗣

後 ， 由於該國大赦法的頒布 ， 申

訴人因此獲得減刑 ， 並且在 2003

年8月 13 日服刑期滿出獄o

11.據申訴人陳稱 ， 從 1999

年3 月 12 日到 2001 年7 月這段

期間 ， 亦及申訴人被押於 Siauliai

看所守的這段期問內 ， 所有往來

於政府當局 、 非政府組織以及私
人， 亦即他與家人、親戚朋友和

法律顧問問的書信 ， 皆在申訴人

不在場的情況下被開拆及檢閱 o

對此， 申訴人進一步表示共有 362
封因此遭到開拆及檢閱 o 申訴人

並於2004年2 月 18 日煩請看守

所轉知其律師，在 1999年3月 15
日到 2001 年7 月 20 日這段期閭

裡， 申訴人確實曾經將信件前後
寄往 241 個地址 ， 其中包括政府

當局、非政府組織、歐洲人權法
院以及諸多的第三人0並且， 有

關這些信件的日期、地址和號碼，

宮iauliai 看守所皆詳細地記錄在申

訴人的襠案之中 o

H˙相關的內國法
12˙立陶宛憲法第 22 條規定

私人生活、 家庭生活以及通訊自

由皆應予以保障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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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該國 1996 年羈押法第 15

條以及1996年看守所內部規則第

72 條之規定，急迫時，得對在押
被告的信件為開拆及檢查 o

依據看 守所內部規則第 75 條

之規定 ， 如果該信件係以封緘的
方式要求監所轉寄與歐洲人權法

院，則該信件不得開拆0

此外 ， 看 守所 內部規則 第 83
條尚且規定 ， 看守所應在收受信

件三日 內使在押被告知悉對方回

橿之內容o 因之，在押被告所有

的信件非由被告自行保管 ， 而是

統一由看守所留存於被告的襠案

之中o

理 由

法律適用
I 立陶宛政府的程序上異議

13. 歐洲人權 法 院方令 2003 年

12月 16 日受理本案後，立陶宛政

府即分別在 2004年2 月 10 日和

4 月 30 日依據其對本案的事實認
知， 先後遞出了兩份請願書。雖

然政府並沒有直接在請願書中 ，

對申訴人未耗盡內國救濟的一事

提出異議，但政府仍然點出了申
訴人就其不服通訊檢查一事應先

向內國行政法院提出救濟 o 因

此，應該認為政府已經對本案應

否受理一事提出異議 〈歐洲人權
公約35條第1項參照〉0

14.就本件申訴案應否受理
一事，人權法院認為 ，就政府違
反內國法私自檢閱申訴人寄與本
院信件此一部分， 由於申訴人未
據此向內國行政法院提起救濟，
因此有違歐洲人權公約第35條第
1 項須先耗晝內國救濟途徑的要
求﹐應不予受理0然而 ，就政府
對其他信件所為之檢閱 ， 此部分
的申訴，並未違反耗盡內國救濟
途徑的耍求，從而自不能予以駁
回 o

15﹒歐洲人權 院進一步指

出 ，政府也沒有爭執此一事貴，
亦即依據內國的相關法令 ， 急迫

情況下 ， 對於申訴人的信件檢查

是被容許 (與人權法院的信件往

來除外〉，詳如該國看守所規則第
l2條‵第 l7條o此外，此種急迫

情況下的信件檢閱 ， 法院的介入

或者其他可供申訴人有效非雞此

種檢查的途徑， 理論上和實務上

也都是不可行或不存在的 (詳如
mutatis mutandis， 厂邳Z邳蘆…伽 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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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冀Z乃例邳刃冀邳 (煩Z€C‧)， n0‧ 44558/98﹐

14'3﹒2000 澱乂及P例Z鳶刃邳邃 ˋ之 乙氫玄瘠Z剷腐刃董繩

(乙銹€C˙)﹐ nO﹒ 44800/98， ]4﹒3﹒2000…

/〈乙Z厂邳Z€V彥…董泌邃 耽 乙董Z乃例邳刀乏邳 (乙銹€C﹒)， n0˙

53254/99﹐ 6﹒6﹒2002)˙ 因 此 ， 歐洲人

權法院決定駁回政府這部份的異
議 O

H‧ 申訴人之主張_歐洲人權公

約第8條之違反

16. 申訴人主張，從 1999年3

月 12 日到 2001 年7 月 申訴人羈

押於看所守的這段期問內 ，所有

往來於政府當局 、 非政府組織以

及私人 ， 亦即他的家人、 親戚朋

友和他的委任律師問的書信 ， 通

通遭到 邑iauliai 看守所開拆和檢
閱 o 因此' 申訴人堅稱政府的作
為已經違反了歐洲人權公約第八

條的要求，相關規定如下︰

一、人人有權使他的私人、 家庭

生活和通訊受到尊重 o

二‵公權力不得于預上述權利的

行使，但基於法律而來， 並

且係民主社會中為了國家安

全，公共安全或國家的經濟

福利 的利益 ， 防止混亂或犯

罪、為了保護健康或道德、

或為了保護他人的權利與自

由 ，所必要者， 不在此限o

17.立陶宛政府並不否認曾

依內國法的規定對於申訴人的信

件施以檢閱 〈該國羈押法第 15條
以及看守所所內部規則第 72

條)o然而 ﹐ 立陶宛政府主張該千

預措施有其正當基礎， 因申訴人

所涉嫌的是漬職與收賄罪行' 故

足以認為申訴人有于授證人、妨

礙偵查和逃亡之虞0再者，有鑑

於申訴人身為執法人員知法犯

法， 並且為確保相關的司法調查

能夠順利運作 ， 亦應認為看守所

對申訴人進行的通信檢查措施洵

蜃正當0總而言之， 立陶宛政府

主張其在本案中並未逾越公約所

授與的評斷餘地o

18.申訴人反對立陶宛政府
所提出的抗辯，其主張看守所例
行且全面的信件檢查措施已經違
反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，特別是，

對於他與律師之問的信件往來為
檢查是絕對不必要的 o 此外' 申

訴人並指出許多被檢查的信件，
根本只是向其他國家機關申訴其
在看守所內遭受的待遇而已0

19.歐洲人權 法院首先指

出 ， 眼前的案件無關乎申訴人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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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權法院間的信件檢查 〈詳如前

述本案受理與否的決定， 即上述

14)o 申言之，人權法院依法受理

的申訴範圍係申訴人與其他政府

機關 、 非政府組織、私人例如家

人‵親戚、朋友和法律顧閭問 ，

遭監所單位開拆和檢閱的書信往
來o

歐洲人權法院指出 ， 政府並

未針對看守所確有開拆檢閱申訴
人信件一事為辯駁0此外， 考慮

到內國的相關法令和申訴人所提

出的相當事證 (詳見前述第 11
段、 第 12 段) ， 歐洲人權法院認

為已然足以認定' 不論是申訴人

發出的信件， 或申訴人收受的信

件都有相當的數量 ，在申訴人不

在場的情況下 ， 遭到政府的開拆

和檢閱 ， 並在之後歸入申訴人的

個人襠案 o 因此， 申訴人基於歐

洲人權公約第 8 條而來的通訊自

由 ，確實遭到干預 ， 並且只有在

符合該條第 2 項的條件下， 此一

于預才有正當化的基礎0然而 ，

一個這樣的千預 ， 必須是以法律

之形式追求所謂的正當政府利

益 ， 且為民主社會所必需之手段

( 詳 如 隃粧加鑭 案 判 決 24.7˙

2001﹐ ECHR 2001ˉVHI﹐ 豎 128) 0

21.首先，歐洲人權法院指出

系爭于預在本案中的法律依據為

該國羈押法第 15條， 以及看守所

內部規則第72條0其次 ' 此二規

定本身 ， 亦係在追求一個合法于
預所要求的正當政府利益 ， 亦即

係在預防失序和犯罪o然而' 關

於千預的必要性 ﹐ 歐洲人權法院

認為立陶宛國政府並未解釋為何

控制在押被告所有往來的信件是
不可或缺的o並且， 立陶宛政府

先前所提出的抗辯， 亦即申訴人

有逃亡和千擾訴訟程序之虞 ， 或

許足以說明羈押申訴人的必要
性 ﹐ 甚至足以正當化部份的通訊

檢查，例如，對於一些具有非法

本質的信件 ， 或者是申訴人和一

些具有危險人物之問的通信 〈詳
如 mutatis mutandis， ^~「氫ZV€/′ 魔刀麂′

0肋€陬 眈 磡€ 〔/刀#€煩Z K氫刀g昴0刑 判

決，2… Mafch 1983， SeriesAn0‧ 6]﹐

pp˙ 32一40， 晝 晝 83一105) o

22﹒然而，縱然申訴人有逃亡

和千擾訴訟程序之虞 ， 亦不足以

正當化對申訴人所有的往來信件
為無差別的開拆以及為例行性的

檢查 ， 尤其是申訴人與其律師之

問往來的信件 ， 除合理原因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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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，否則其祕匿性應當被尊重〈詳

見 C邳mp涉€刀 挽 Z/﹖€ U刀#€鳳 Z〈乏刀g乙/0刑﹐

judgment 0f 25 March 1992, Series

A n0﹒ 233， pp˙ ]6一2]' 晝 晝

32﹒54)o此夕卜，對於申訴人寫給其

他國家機關申訴處遇狀況的信

件 ， 以及其他與申訴人被訴案件

無關的信件，也找不出看守所方

面有何正當理由對這些信件施以

檢查o總而言之' 立陶宛政府未

能提出一個充分的理由說明全面

性的信件檢查係 「民主社會之所

必需 」 0

23' 因此，歐洲人權法院認為
立陶宛政府的于預確已違反歐洲

人權公約第8條之要求o

III.歐洲人權公約第 41 條之適用

歐洲人權公約第 41條規定︰

倘歐洲人權法院認為這裡有

違反公約或議定書的事貴存在 o
並且如果締約國的內國法對此只

能給予部分的填補時 ， 則歐洲人

權法院應在必要時提供受害的一

方一個公平的補償0

A‧申訴人所受損害
25.就財產上損害而言， 申訴

人以治療費用和因此喪失的薪資
和工作機會為由，主張30 萬歐元

的賠償0此外， 申訴人更進一步
主張 3 萬歐元的非財產上損害賠

償。

26.立陶宛政府認為申訴人
這樣的請求是過高且過分的0

27﹒歐洲人權法院駁回了 申

訴人關於財產上損害的請求， 因

為縱使內國政府違反了歐洲人權
公約第8條的耍求， 亦與財產上
損害兩者之間並沒有合理關聯可

28.不過，歐洲人權法院認為
基於上述的侵害 ， 申訴人確有 受

到一定程度的非財產上損害 ( 可

參考 附/邸亙Z刀@鹵 案判決 晷 141 以及
P胭加鰓 案 判 決 l4‧3﹒2002， 豎豎
18ˉ26)˙對此 ， 基於一個公正的 評
估， 歐洲人權法院判決立陶宛國
政府應賠償申訴人 1000 歐元 o

B‧訴訟上支出與費用

29˙申訴人主張立陶宛政府

應負擔其在內國法院前防衛自己

公約上權利所支出的訴訟程序費
用 ﹐ 以及一些技術費用 ，例如為
此支出的翻譯和電話費用 o 申訴
人更進一步主張， 在義務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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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r˙Vilkas 介入前'其為自己辯護

和提出申訴一事亦應獲得補償 o

30.立陶宛政府認為申訴人

的這些主張是過度而不合理的 o

31.歐洲人權法院援用先前

的判例表示 ， 為了符合公約第 41

條之意旨 ， 所謂的訴訟上支出必

須是確有其事且蜃必要， 此外其

總額也必須是合理的 〈詳見

﹐/崔剷跚 V' 贓磡剷腐刀加， n0﹒ 34578/97，

3l'7﹒2000﹐ ECHR 2000ˉIX﹐ 瑩

112) o

32ˍ歐洲人權法院認為申訴

人關於自我辯護方面的費用請求

是不可接受的 ， 因為申訴人在內

國法院前的費用支出 ， 大部分是

針對刑事控訴而發，而與公約第8

條的 申訴無關 o

33.然而 ， 歐洲人權法院認為

申訴人在該法院前所支出的訴訟

程序費用則是應該被退遠的 ， 至

於其他該法院前為達申訴目的所
支出的技術貴用 ， 亦然o

34.基此，歐洲人權法院判決

申訴人在訴訟費用上應該獲得

3000 歐元的補償， 以及其他可能

的稅賦支出 o

C˙遲延利息

35.歐洲人權法院認為適當
的遲延利率應為歐洲中央銀行的

放款利率再加上3個百分黠 o

綜上，本件歐洲人權法院判
決主文如下 〈無異議通過〉﹕
1.立陶宛政府的程序上異議駁

回 。

2.立陶宛政府確有違反歐洲人權

公約第8條。
3. 基此'

(a)立陶宛政府應在本判決依
公約第 44 條2 項確定後 3
個月內 ， 向申訴人支付如下
之金額 ︰
(i) 非財產損害部份，應賠

償 1000 歐元

(ii)訴訟費用部份，應賠償
3000 歐元

(iii)上述金額可能的稅負支
出 o

(b) 以及 自 判 決確定滿 3 個月 之
日起算，至清償日止之遲延
利息o利率為歐洲中央銀行

的放款利率再加上3個百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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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占o

4.至於申訴人其餘關於公正補償
的請求應蜃無理由 ， 駁回 o

本判決依法庭規則第77條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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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項、第3項， 以英文做成，並在

2005 年2 月 24 日以書面送達兩
造 o

盲己耋泉 員 Vincent BERGER
審判 長 B0皇tjan M‧ ZUPANCI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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